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职称评审工作流程图

一、宣传动员阶段：

1、人事处派人参加教育厅组织的相关会议，了解职评新要求。

2、起草学院职评工作通知的文件并报告院领导，同时将职称评审的有关政策和要求予以公示。

3、符合申报条件的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书面申请提交人事处，并缴纳评审费用（讲师160，副教授及以上500）。

4、人事处组织全体教师或组织申报人学习有关文件精神，提出有关要求，发放有关申请表格。
二、个人材料准备阶段

5、申报人如实填写申报表格的相关内容。

6、申报人按照申报要求提供材料（包括佐证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材料审核阶段

7、人事处对个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对初审合格人员的材料送各系部（单位）考核初评。
8、各系部审核推荐。
（1）信息公开：各系部（单位）要成立初评推荐领导小组，要采取一定形式将本年度学院职称政策、评审条件等公开。

（2）材料展示：各系部（单位）初评推荐领导小组将申报人提供的所有参评材料统一公开展示，并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阅览，公开展示时间不少于3天，材料展示时间、地点、监督电话对外公布；申报人上报的所有业绩成果材料均需加盖本单位公章，证明展示材料的真实性；对未经展示的材料一律不得上报，弄虚作假、蓄意作弊者，取消其申报资格。
（3）考核：申报人员在展示材料的基础上，个人提供述职报告并应向本系部（单位）初评推荐领导小组进行公开述职，讲述自己任现职以来履行岗位职责、完成目标任务情况以及在学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绩），领导小组在掌握申报人员以上情况的基础上，还应对申报人员的工作态度、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4）初评：各系部（单位）初评推荐领导小组在对申报人员进行全面考核的同时，须组织本部门专家成立初评委员会，组织听取申报人的公开课，对申报人学术、技术水平和业绩能力等方面进行民主评议，在评议的基础上确定推荐人选，并予以公开。
（5）择优推荐：各系部（单位）将经过“公开、展示、考核、初评、推荐”等过程初评推荐出来的各系列和各级别的人选排序名单（一式3份）、初评投票结果、书面推荐意见及其他申报材料报人事处。
9、人事处将申报人申报表中的教学、科研情况以及相关作证材料送达教务处（科研处）就相关内容进行核查。

10、人事处将申报人的相关内容送学生处进行核查。
四、院级审核推荐阶段

11、人事处整理申报人材料，提交院学术委员会审核。

12、人事处将院学术委员会最终审核结果及有关情况提交院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最终推荐人选。

五、后续工作阶段
13、将最终确定推荐人的材料上报教育厅。
14、人事处及时了解职称评审的工作进展情况，将评审结果报告院领导。
15、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做出聘任决定。
16、人事处根据院长办公会议精神，办理聘任手续。
17、人事处将评审聘任结果通知相关处室、系部及个人。

18、人事处从教育厅领取最终材料，并归入个人人事档案。

附：讲师、副教授、教授申报材料

   一、讲师：

（一）表格（须经本人填写）
1、《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两份。
2、《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简明情况表》一式25份。

（二）各种证书证件（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组织人事处验印，原件退还本人）
1、学历、学位证书
2、继续教育证书（岗前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研究生进修班校/省级结业证书等）

3、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4、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
5、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6、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须提前填写免试申请表）
7、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须提前填写免试申请表）
8、科研成果证书

9、职业资格证、技能等级证书等（专业课教师必须提供）

11、其他获奖证书（教学考核优秀证书、年度考核优秀证书、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师、校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等）
（三）教学教育方面
1、《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总成绩表》一份。
2、工作量。（达到或超过同类教师平均工作量，担任中层以上行政职务的教师要达到或超过同类教师三分之一工作量。本条件在评审表内体现）

3、任期内教务部门下发的原始授课通知书（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组织人事处验印，原件退还本人）。
4、述职报告（任现职以来的思想表现、教学情况、完成任务和取得成果等各方面）及系部同行专家评议意见的原件和复印件。
5、申报人职评公开课的教案，系部同行专家听课记录表（必须写出评价意见）。
6、申报人一学期的教案及系部同行专家评价意见。
7、班主任或辅导员工作材料（学生处进行验印）。
8、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或实验课教师需提交社会工作实践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

（四）科研方面
1、提供任现职以来的论文、论著原件和复印件（含版权页）。

可提供任现职以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
学术论文或出版著作（教材）1篇（部）
论文需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或《万方数据〈中国数字化期刊群〉》或《维朴咨询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验证，并由院教务处出具验证报告。
2、承担科研、教研任务的项目书原件和复印件（由教务处验印）。

二、副教授：

（一）表格（须经本人填写）
1、《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两份。
2、《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简明情况表》一式25份。

（二）各种证书证件（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组织人事处验印，原件退还本人）
1、学历、学位证书
2、继续教育证书（岗前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研究生进修班校/省级结业证书等）

3、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4、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
5、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6、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须提前填写免试申请表）
7、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须提前填写免试申请表）
8、科研成果证书

9、职业资格证、技能等级证书等（专业课教师必须提供）
10、其他获奖证书（2次教学考核优秀、年度考核优秀证书、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师、校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等）

（三）教学教育方面
1、《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总成绩表》一份。
2、工作量。（达到或超过同类教师平均工作量，担任中层以上行政职务的教师要达到或超过同类教师三分之一工作量。本条件在评审表内体现）

3、任期内教务部门下发的原始授课通知书（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组织人事处验印，原件退还本人）。
4、综述报告[综述报告要求概述本学科（二级或三级学科）近五年来的研究动态、重要进展，反映本人在教学中如何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在科研上取得哪些新的成绩及今后的努力方向。]及系部同行专家评议意见。
5、述职报告（任现职以来的思想表现、教学情况、完成任务和取得成果等各方面）及系部同行专家评议意见的原件和复印件。
6、提供指导培养青年教师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包括指导教师的工作总结，互相听课的原始记录等，复印件须由系部和教务处验印）。

7、申报人职评公开课的教案，系部同行专家听课记录表（必须写出评价意见）。
8、申报人一学期的教案及系部同行专家评价意见。
9、社会工作实践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

（四）科研方面
1、提供任现职以来的论文、论著原件和复印件（含版权页）。

可提供任现职以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研、科研论文（3篇）

论文需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或《万方数据〈中国数字化期刊群〉》或《维朴咨询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验证，并由院教务处出具验证报告。
2、承担科研、教研任务的项目书原件和复印件（由教务处验印）。

3、代表作鉴定表一式三份。单独装袋，封面写明姓名、学校、学科和申报职务，由学院组织人事处报送教育厅统一鉴定。（需报2篇论文）。

三、教授：

（一）表格（须经本人填写）
1、《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两份。
2、《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简明情况表》一式25份。

（二）各种证书证件（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组织人事处验印，原件退还本人）
1、学历、学位证书
2、继续教育证书（岗前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研究生进修班校/省级结业证书等）

3、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4、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
5、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6、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须提前填写免试申请表）
7、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须提前填写免试申请表）
8、科研成果证书

9、职业资格证、技能等级证书等（专业课教师必须提供）
11、其他获奖证书（教学考核优秀，年度考核优秀证书，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师、校级及以上优秀教学奖等）

（三）教学教育方面
1、《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总成绩表》一份。
2、工作量。（达到或超过同类教师平均工作量，担任中层以上行政职务的教师要达到或超过同类教师三分之一工作量。本条件在评审表内体现）

3、任期内教务部门下发的原始授课通知书（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组织人事处验印，原件退还本人）。
4、综述报告[申报副教授以上职务必须提供一篇。综述报告要求概述本学科（二级或三级学科）近五年来的研究动态、重要进展，反映本人在教学中如何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在科研上取得哪些新的成绩及今后的努力方向。]及系部同行专家评议意见。
5、述职报告（任现职以来的思想表现、教学情况、完成任务和取得成果等各方面）及系部同行专家评议意见的原件和复印件。
6、提供指导培养青年教师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2名教师以上，包括指导教师的工作总结，互相听课的原始记录等，复印件须由系部和教务处验印）。

7、申报人职评公开课的教案，系部同行专家听课记录表（必须写出评价意见）。
8、申报人一学期的教案及系部同行专家评价意见。
10、社会工作实践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

（四）科研方面
1、提供任现职以来的论文、论著原件和复印件（含版权页）。

可提供任现职以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高水平的的论文（6篇以上），其中国家重点级1篇。
论文需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或《万方数据〈中国数字化期刊群〉》或《维朴咨询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验证，并由院教务处出具验证报告。
2、承担科研、教研任务的项目书原件和复印件（由教务处验印）。

3、代表作鉴定表一式三份。单独装袋，封面写明姓名、学校、学科和申报职务，由学院组织人事处报送教育厅统一鉴定。（需报3篇论文）。

注：以上申报材料仅供参考，具体要求依照省教育厅公布的教人〔2005〕3号文件和教人〔1998〕53号文件执行。
